
臺北市政府 96.10.30.  府訴字第 096702903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訴 願 代 理 人：○○○

兼 送 達代收人

訴 願 代 理 人：○○○

原 處 分 機 關：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訴願人因重新核定區段徵收應領回抵價地權利價值事件，不服原處分

機關 96年 3月 19日北市地五字第 09630289800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

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本府為就本市南港區○○段○○小段及○○段○○小段原屬農業區

　　及工業區之土地，規劃開發為新社區，考量範圍內原屬農業區及工業

　　區之土地間使用性質、使用強度、公告現值差距與都市計畫規劃情形

　　，劃分為 2區辦理區段徵收。

二、經報奉行政院 86年 3月 22日臺內地字第 8602266號函准予實施區段徵收

　　後，由原處分機關以 86年 3月 25日北市地五字第 8620989400號及第 862

　　 0989800號公告分別實施區段徵收本市南港區○○段○○小段○○地

　　號等 293筆私有土地（南港○○園區第○○區範圍），面積 13.9691公

　　頃，及同區○○段○○小段○○ -○○地號等 18筆私有土地（南港○

　　○園區第○○區範圍），面積 2.8577公頃，公告期間為 86年 3月 26日

　　至 4月 24日。訴願人係南港○○園區第○○區區段徵收範圍內○○段

　　○○小段○○地號等 18筆土地之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公告期間內（86

　　年 4月 16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發給抵價地，並經原處分機關以 86年 7

　　月 11日北市地五字第 86221 42500號函核准在案。

三、原處分機關於辦理抵價地分配作業時，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70

　　條及區段徵收作業補充規定第 7點等規定，以 91年 2月 7日北市地五字

　　第 09 130322500號函，核定訴願人應領回抵價地權利價值（如附表）

　　為新臺幣（以下同）12億 7,358萬 7,500元，因訴願人不服其應領回抵



　　價地之權利價值較原徵收補償地價低，前於 91年 3月 7日向本府提起訴

　　願，案經本府以 91年 8月 28日府訴字第 09105912300號訴願決定：「訴

　　願駁回。」在案，訴願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年 2月 16日 91年度訴字第 04035號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原處分機關不服，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嗣該院以 95年 12月

　　28日 95年度判字第 02199號判決：「上訴駁回。......」原處分機關

　　依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及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70條等規定

　　，提請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重新評定南港○○園區第○○

　　區區段徵收範圍內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回抵價地之權利價值，案經該

　　會於 96年 3月 8日第 31次會議評議通過，原處分機關即以 96年 3月 19日

　　北市地五字第 09630289800號函核定訴願人應領回抵價地權利價值為

　　14億 2, 085萬 3,350元。訴願人仍不服，於 96年 4月 17日向本府提起訴

　　願，5月 14 日補具訴願理由書，9月 17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

　　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附表：

　　南港○○園區第○○區區段徵收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

　　計算表（元／新臺幣）

┌────────────┬─────────────────┐

│歸戶號　　　　　　　　　│1　　　　　　　　　　　　　　　　 │

├────────────┼─────────────────┤

│原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股份有限公司　　　　　　　　　│

├────────────┼─────────────────┤

│個人應領補償地價（元）　│1,371,696,000　　　　　　　　　　 │

├────────────┼─────────────────┤

│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元│1,371,696,000　　　　　　　　　　 │

│）　　　　　　　　　　　│　　　　　　　　　　　　　　　　　│

├────────────┼─────────────────┤

│預計抵價地總地價（元）　│1,273,587,500　　　　　　　　　　 │

├────────────┼─────────────────┤

│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元）│1,273,587,500　　　　　　　　　　 │

└────────────┴─────────────────┘

　　南港○○園區第○○區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區塊一覽表

┌────────┬──────┬──────┬───────┐



│分配區塊編號　　│R4-1　　　　│C4　　　　　│總計　　　　　│

├────────┼──────┼──────┼───────┤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住宅區　　　│ 商業區　　 │　　　　　　　│

│　　　　　　　　│　　　　　　│　　　　　　│　　　　　　　│

├────────┼──────┼──────┼───────┤

│評定之單位地價（│83,000　　　│130,000　　 │　　　　　　　│

│元/m）　　　　　│　　　　　　│　　　　　　│　　　　　　　│

├────────┼──────┼──────┼───────┤

│最小分配面積（平│4,519.51　　│6,911.30　　│　　　　　　　│

│方公尺）　　　　│　　　　　　│　　　　　　│　　　　　　　│

├────────┼──────┼──────┼───────┤

│最小分配面積所需│375,119,330 │898,469,000 │　　　　　　　│

│權利價值（元）　│　　　　　　│　　　　　　│　　　　　　　│

├────────┼──────┼──────┼───────┤

│本分配區塊總面積│4,519.50　　│6,911.30　　│11,430.80　　 │

│（平方公尺）　　│　　　　　　│　　　　　　│　　　　　　　│

├────────┼──────┼──────┼───────┤

│本分配區塊權利價│375,118,500 │898,469,000 │1,273,587,500 │

│值（元）　　　　│　　　　　　│　　　　　　│　　　　　　　│

├────────┼──────┼──────┼───────┤

│建蔽率（％）　　│50　　　　　│60　　　　　│　　　　　　　│

│　　　　　　　　│　　　　　　│　　　　　　│　　　　　　　│

├────────┼──────┼──────┼───────┤

│容積率（％）　　│225　　　　 │360　　　　 │　　　　　　　│

│　　　　　　　　│　　　　　　│　　　　　　│　　　　　　　│

└────────┴──────┴──────┴───────┘

　　　　理　　由

一、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10條規定：「本條例實施地區內之土地，政府於依

　　法徵收時，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第

　　54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規定施行區段徵收

　　時，應依本條例第 10條規定補償其地價；如經土地所有權人之申請，

　　得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之土地折算抵付。抵價地總面積，以徵收總面積

　　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其因情形特殊，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



　　限。但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應領回抵價

　　地之面積，由徵收機關按其應領補償地價與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之

　　比例計算其應領之權利價值，並以該抵價地之單位地價折算之。」第

　　55條規定：「依本條例實施區段徵收之土地，原土地所有權人不願領

　　取現金補償者，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以書面申請發給抵價地。領回抵

　　價地者，由徵收機關於規劃分配後，囑託該管登記機關逕行辦理土地

　　所有權登記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同條例施行細則行為時第 2條第 1款規定：「本條例第 2條所定直轄市

　　政府及縣（市）政府之所屬單位，在實施本條例時，其主辦業務劃分

　　如左：一、關於規定地價、照價收買、土地現值表之編製公告、區段

　　徵收、土地重劃、土地限期使用、最高面積限制......在直轄市政府

　　為地政處；在縣（市）政府為地政科。」第 6條規定：「本條例第 10

　　條所稱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係指徵收公告期滿第 15日當時之公

　　告土地現值而言。但徵收公告後，土地現值依本條例第 46條規定評定

　　降低者，仍按徵收公告時之土地現值補償。」第 67條第 3項規定：「

　　前項徵收總面積之計算，不包括公有土地在內。」第 70條規定：「實

　　施區段徵收時，徵收機關應預計區段徵收後土地平均開發成本，並斟

　　酌區段徵收後各街廓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公共設施

　　及預期發展情形，估計區段徵收各路街之路線價或區段價，提經地價

　　評議委員會評定後，作為計算原土地所有權人左列權益之標準。一、

　　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二、應領抵價地之面積。三、實際領回抵價

　　地之地價。四、優先買回土地之權利價值。五、優先買回土地之面積

　　。前項計算公式如附件 5。」

　　附件 5　預計抵價地之總面積、預計抵價地之總地價、原土地所有權

　　　　　　人應領抵價地或優先買回土地之權利價值、原土地所有權人

　　　　　　應領抵價地或優先買回土地面積、原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領回

　　　　　　抵價地地價之計算公式

┌──────────────────────────────┐

│一、預計抵價地之總面積＝　　　　　　　　　　　　　　　　　　│

│　　申領抵價地總面積＋優先買回土地總面積。　　　　　　　　　│

├──────────────────────────────┤

│二、預計抵價地之總地價＝　　　　　　　　　　　　　　　　　　│

│　　各宗抵價地之面積×各該抵價地評定之單位地價。　　　　　　│



├──────────────────────────────┤

│三、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或優先買回土地之權利價值＝2 式×│

│　　該所有權人被徵收土地應領補償地價÷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

├──────────────────────────────┤

│四、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或優先買回土地面積＝3 式÷該土地│

│　　評定之單位地價。　　　　　　　　　　　　　　　　　　　　│

├──────────────────────────────┤

│五、原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領回抵價地之地價＝該所有權人實際領回抵│

│　　價地面積×該抵價地評定之單位地價。　　　　　　　　　　　│

└──────────────────────────────┘

　　區段徵收作業補充規定第 7點規定：「區段徵收土地分配作業原則如

　　左......（三）計算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或優先買回土地之權

　　利價值時，應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70條規定之公式計算。」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謂：

　（一）本件訴願管轄機關應為內政部：

　　　　在區段徵收案件中，臺北市政府為權責機關，原處分機關係協助

　　　　市政府之單位，而上級機關則是內政部。內政部 96年 4月 23日臺

　　　　內訴字第 0960063922號函亦通知臺北市政府答辯。惟臺北市政府

　　　　將地政處當成原處分機關，此等認定，不僅與原處分書記載自相

　　　　矛盾，亦與土地徵收條例、平均地權條例、訴願法及內政部之認

　　　　定不符。

　（二）原處分事後評定新的地價用以計算抵價地價值，於法不合。

　　　　1.原處分機關重新評定地價之估價基準日為何，應予釐清。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 45條及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70條規定可知，

　　　　　評定地價之時間點，為進行區段徵收時。

　　　　2.原處分機關未依法調查地價，重新核定地價於法不合：

　　　　　原處分機關完成區段徵收後，並無任何改變土地地價之因素而

　　　　　得重新評定地價，且地政機關亦未根據「作業規範」提出各種

　　　　　地價調查情形、舉行公開說明會、聽取土地所有人意見或依地

　　　　　價調查估計規則第 21條調查地價。

　　　　3.原處分機關未依判決意旨重為處分，違反行政訴訟法第 216條

　　　　　、第 200條規定：

　　　　　本件之確定判決為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闡明：「本案原處分顯



　　　　　然違反上開法規範，自應予以撤銷。至於撤銷後應如何加以補

　　　　　救之問題，鑑於區段徵收之專業性，應由被告機關全面檢討現

　　　　　行法制體系，尋求完整之規範體系，以為符合法制設計之處置

　　　　　，故有必要將全案發回被告機關重為決定。」然原處分機關卻

　　　　　以重新核定地價之方式，藉由數字上調高抵價地權利價值，迴

　　　　　避不處理違法分區區段徵收造成訴願人之損害。

　　　　4.原處分機關事後任意調高地價，不僅未填補訴願之損害，反加

　　　　　深損害：

　　　　　抵價地全數折抵予訴願人亦不足訴願人被徵收土地之損失，原

　　　　　處分機關應檢討增加抵價地面積補償訴願人之損失，而非改變

　　　　　地價調高權利價值以掩蓋訴願人之損失。

　（三）分區區段徵收為原處分不法侵害造成訴願人權益之根源：

　　　　1.原處分機關為何將同一時間內使用同一財務計畫之開發計畫，

　　　　　劃分為 2區而為區段徵收？

　　　　2.如原處分機關合併區段徵收，以法令規定之算式計算，訴願人

　　　　　可取得之權利價值為 30億 99萬 4,695.99元。但在分區區段徵收

　　　　　情形下，訴願人可取得之權利價值下降為 18億 2,733萬 3,443元

　　　　　（第 1區之權利價值：5億 5,37 4萬 5,943元；第 2區之權利價

　　　　　值：12億 7,358萬 7,500元）。劃分成兩區分區區段徵收，訴願

　　　　　人損失高達 11億 7,366萬 1,252元之權利價值，損害甚為重大

　　　　　。

　　　　3.以合併徵收計算，比較相同面積被徵收的工業區及農業區，工

　　　　　業區土地所有人可得之權利價值為農業區所有人的 5倍，抵價

　　　　　地面積也是 5倍。如合併區段徵收，訴願人可領回較高抵價地

　　　　　面積，這是訴願人用價值較高的工業區用地投入開發應得之對

　　　　　價，然原處分機關卻以分區區段徵收方式，故意犧牲訴願人權

　　　　　益，使訴願人用價值較高的土地投入開發卻無法取得對應的權

　　　　　利價值，明顯違反平等原則及區段徵收目的。

　　　　4.分區區段徵收卻造成 2區地主補貼 1區地主之結果，分區開發之

　　　　　結果即非公平，且不利於地價較高之地主，足見原處分機關分

　　　　　區區段徵收違反平等原則及區段徵收制度之設計目的，確屬不

　　　　　法。

　　　　5.原處分機關亦應檢討現行法制體系，尋求完整之規範體系，以



　　　　　為符合法制設計之處置，考量如何在合併區段徵收之原則下補

　　　　　償訴願人。

　（四）原處分機關應自行或請上級機關重新核定第 2區之抵價地面積：

　　　　1.原處分機關應本於職權核定第 2區之抵價地總面積為徵收總面

　　　　　積之 50％，如仍有不足，則請上級機關核定增加抵價地面積或

　　　　　以現金補償訴願人。

　　　　2.訴願人懇求撤銷原處分，逕為核定抵價地面積，並命原處分機

　　　　　關補償訴願人。

　　　　3.縱原處分機關拒不承認分區區段徵收違法不當，堅持只能發給

　　　　　訴願人被徵收土地面積 40％之抵價地，至少原處分機關應補償

　　　　　訴願人 9,810萬 8,500元，使訴願人在分區區段徵收的基礎下，

　　　　　獲得相同於被徵收土地補償費之對價。

三、按本案前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94年 2月 16日 91年度訴字第 04035號判

　　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其理由略以：「......參

　　、而本院之判斷結論如下：一、在本案中，法院有權檢驗『作為判斷

　　原核定權利價值處分合法性前置基礎的區段徵收處分（即上開行政院

　　台（ 86）內地字第 8602266號函之徵收處分）』......二、又本案區

　　段徵收之原徵收處分，其分為 1、2區為區段徵收，本身即屬違法，並

　　因此影響到本案原處分之合法性　......本案被告機關在同一時段內

　　，針對同一開發計劃（畫），重疊地（『重疊』是從時間的角度立論

　　）實施 2個區段徵收，明顯違法，而且因為此等違法之前行為，才造

　　成原告分得之抵價地公告現值反而低於其原來得領取之徵收補償金額

　　之結果......三、至於本案中之行政爭訟標的......所違反之具體法

　　規範內容......（三）經查：......本院認為，公、私土地地主以及

　　與開發費用支出者之區域徵收獲利分配標準，在現行法制下，乃是一

　　個法律漏洞，有待司法來加以填補......在找法過程中......本院認

　　為，基於區段徵收之特質，至少在紙上作業階段，開發後全區土地之

　　公告現值應該高於開發之前全區土地公告現值加上開發費用之總額，

　　在此意義下，抵價地之公告現值應該一定比原來徵收土地之補償費金

　　額為高......本案原處分顯然違反上開法規範，自應予以撤銷。至於

　　撤銷後應如何加以補救之問題，鑑於區段徵收之專業性，應由被告機

　　關全面檢討現行法制體系，尋求完整之規範體系，以為符合法制設計

　　之處置，故有必要將全案發回被告機關重為決定。......」在案。



四、嗣原處分機關不服上訴，本案再經最高行政法院以 95年 12月 28日 95年

　　度判字第 02199號判決：「上訴駁回。......」其理由略以：「....

　　..四、本院按：......經查：......（二）依上訴人於受理訴願機關

　　行言詞辯論時所提出之抵價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所載，其計算抵價地

　　權利價值之方法為：一、抵價地發還比例：40％。二、徵收私有總面

　　積：2萬 8,577平方公尺。三、抵價地總面積=2萬 8,577平方公尺×40

　　％=1萬 1,430.80平方公尺。四、可建築土地：商業區：6,911.30平方

　　公尺（評定單位地價每平方公尺 13萬元）。住宅區：1萬 797.10平方

　　公尺（評定單位地價每平方公尺 8萬 3,000元）以上共計 1萬 7,708.40

　　平方公尺。五、為利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較高使用強度之土地，乃將

　　商業區土地 6,911.30平方公尺全部供作抵價地，惟尚須發還抵價地 4,

　　519.50平方公尺，遂以住宅區土地 4,519.50平方公尺一併供作抵價地

　　，故抵價地總面積共計 1萬 1,430.80平方公尺。六、被徵收土地所有

　　權人為○○公司 1人，抵價地總面積=1萬 1,430.80平方公尺；抵價地

　　總地價=Σ（各宗抵價地之面積×各該抵價地評定之單位地價）=（6,

　　911.30×130,000）+（4,519×83,000）=898,469,000+375,118,500=

　　12億 7,358萬 7,500（元）；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

　　抵價地之總地價×該所有權人被徵收土地應領補償地價÷區段徵收補

　　償地價總額＝1,273,587,500×（1,371,696,000÷1,371,969,000）=

　　12億 7, 358萬 7,500元。因本件區段徵收區，原所有權人僅被上訴人

　　1 人，則被上訴人預計領得之抵價地地價等於其實際領回抵價地之地

　　價，即為 12億 7,358萬 7,500元。又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70條

　　附表 5規定之第 4式、第 5式計算之結果，被上訴人實際領回抵價地之

　　地價亦同為 12億 7,358萬 7,500元。（三）本件被上訴人原有之土地於

　　區段徵收前之總地價為 13億 7,169萬 6,000元，區段徵收後，成為 12

　　億 7,358萬 7,500元，由此觀之，被上訴人之權利已受有損害。又如系

　　爭土地未經區段徵收，其後有移轉行為而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揆之

　　平均地權條例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應以原地價 13 億 7,169 萬

　　6,000 元作為基礎計算漲價金額；而於區段徵收後，若有移轉情形，

　　則應依同條例第 42 條之 1 規定，以原地價 12 億 7,358 萬 7,500

　　元為基礎計算漲價金額，則因本件原處分所計算之抵價地權利價值，

　　必將造成漲價金額之提高，影響土地增值稅課徵金額，而有損害被上

　　訴人之權利，此項結果，自已違反區段徵收不影響原土地所有權人之



　　基本原理。由上訴人所提出之計算方式皆合於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

　　第 70 條規定觀之，肇致不利被上訴人之原因應係出於評定單位地價

　　錯誤所致。此項錯誤既已導致本件抵價地權利價值之核定錯誤，則原

　　處分已無法維持。（四）上訴人提起上訴雖主張：1.行政院 86年 3月

　　22日臺（86）內地字第 8602266號函之行政處分，並非本件撤銷訴訟

　　之訟爭標的......上訴人並未提起訴願而告確定......原審判決對非

　　屬法院審查之標的自行介入審查並予推翻，自有違反訴外裁判禁止..

　　....及訴願前置主義......之違背法令違誤。2.......然原審判決..

　　....卻自行介入審查推翻該行政處分......3.南港○○園區是否分 2

　　區分別實施區段徵收之事項，係行政機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53條，考

　　量規劃開發範圍內原屬農業區及工業區間使用性質、使用強度、公告

　　現值差距與都市計畫規劃情形，所作之行政裁量；即法律並無禁止分

　　2 區分別實施區段徵收之規定，且分 2區實施區段徵收之行政處分，

　　亦與平均地權條例第 53條之規定相符，因此『是否分 2區分別實施區

　　段徵收』實為行政機關依法律規定，在為達成行政目的範圍內所得裁

　　量之事項。......4.原審判決並未說明該行政院前開函之行政處分有

　　何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瑕疵，卻自行介入認為分 2區實施區段徵收

　　『不划算』......（五）......又依原處分計算之結果，被上訴人取

　　回之抵價地面積與法定應取得之抵價地面積相同，就此而言，固無不

　　合，然就其價值言，則有減損，有如前述。上訴人就本件被上訴人關

　　於地價之權利，未能指明何以未有損害，仍無從認其所主張原處分對

　　被上訴人並無不利一節為可採。（六）綜上所述，本件上訴人所為原

　　處分尚有未合，訴願決定未予糾正，同有未合。原審就原處分與訴願

　　決定併予撤銷，所持之前述理由，雖與本院所述不同，惟其結論則無

　　二致，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誤，求為廢棄，應認為無理

　　由。......」在案。

五、卷查本府為解決南港、內湖地區交通問題與促進南港○○園區土地之

　　合理使用，選定本市南港○○園區內原屬農業區、工業區及機關用地

　　面積約 23.22公頃之土地實施區段徵收。依前揭平均地權條例第 54條

　　第 1項規定，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者，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領回可供建

　　築之抵價地總面積之比例得為徵收私有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四十。本區

　　段徵收抵價地發還比例，並報經內政部 85年 12月 23日臺內地字第 8511

　　936號函核定為徵收私有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四十在案。



六、至訴願人主張訴願管轄機關應為內政部及原處分機關應為臺北市政府

　　等節。經查，雖平均地權條例第 2條規定該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直轄

　　市為直轄市政府，惟同條例第 54條第 2項規定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應

　　領回抵價地之面積，係由徵收機關按其應領補償地價與區段徵收補償

　　地價總額之比例計算其應領之權利價值；而行為時之平均地權條例施

　　行細則第 2條第 1款並明定，該條例第 2條所定直轄市政府及縣（市）

　　政府之所屬單位，在實施該條例時其主辦業務之劃分，有關區段徵收

　　部分，在直轄市政府為地政處，且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70條規定，徵收

　　機關於實施區段徵收時，應預計區段徵收後土地平均開發成本等情形

　　，估計區段徵收各路街之路線價或區段價，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後，作為計算原土地所有權人相關權益之標準。復查土地徵收條例係

　　於 89年 2月 2日公布施行，而該條例第 60條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

　　公告徵收但尚未辦竣結案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依其公告徵收

　　時所依據之法律規定，繼續辦理結案。」則本件既係該條例施行前已

　　公告徵收之案件，且係依前揭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行為時第 2條第 1

　　款規定而為，是原處分機關以其名義作成系爭處分，即無不合。至系

　　爭處分函載明「......訴願書......副本抄送內政部訴願審議委員會

　　......」乙節，據原處分機關答辯陳明係屬誤植，且內政部亦以 96年

　　4月 27日臺內訴字第 0960068141號函及 96年 5月 17日臺內訴字第 096008

　　0604號函分別將訴願人之訴願書及訴願理由書移請本府審理，並有上

　　開內政部函影本可稽；是訴願人就此所陳，恐有誤解，不足採據。

七、又關於訴願人質疑同一時間內分為 2區徵收，侵害其權益等情。據原

　　處分機關答辯陳明，考量因土地原屬農業區部分，於區段徵收整理後

　　大部分劃設為捷運內湖機廠、變電所、堤防、道路、公園等公共設施

　　用地，其餘規劃之可建築土地面積，尚不足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54條第

　　1 項規定，最少須發還徵收私有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之抵價地所需

　　面積；且因農業區與工業區土地，二者間使用性質、使用強度均不同

　　，致公告土地現值差距幾達 5倍（農業區土地每平方公尺 9,800元，工

　　業區土地每平方公尺 4萬 8,000元），若全部以 1個地區辦理區段徵收

　　，則相同面積之原工業區土地所有權人平均可領回之抵價地面積約為

　　原農業區土地所有權人之 5倍，顯不合理；基於區段徵收之公平合理

　　性與南港○○園區都市計畫規劃之完整性，在不違反都市計畫及抵價

　　地發還比例為百分之四十之規定下，衡酌範圍內土地原使用分區、使



　　用性質、使用強度、公告土地現值差距及區段徵收後都市計畫規劃情

　　形，將南港○○園區區段徵收分為 2個地區（每平方公尺 9,800元之農

　　業區為第 1區，每平方公尺 4萬 8,000元之工業區為第 2區），報奉行政

　　院 86年 3月 22日臺內地字第 8602266號函核准後，分別由原處分機關以

　　86年 3月 25日北市地五字第 8620989400號及 8620989800號公告實施之

　　。經查，上開原處分機關所作分 2區實施區段徵收之理由及立場，業

　　如上述；且本案是否分 2區實施區段徵收，係行政機關依平均地權條

　　例第 53條規定，考量規劃開發範圍內原屬農業區及工業區間使用性質

　　、使用強度、公告現值差距與都市計畫規劃情形，所作之行政裁量，

　　亦與平均地權條例第 53條之規定相符；前開最高行政法院 95年 12月 28

　　日 95年度判字第 02199號判決就此並已明示在案。是訴願人就此主張

　　，不足採據。

八、另訴願人主張重新核定地價於法不合及增加抵價地面積或以現金補償

　　訴願人及侵害權益云云。經查有關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之金額，亦經

　　上開最高行政法院 95年 12月 28日 95年度判字第 02199號判決理由具體

　　指明，由原處分機關所提出之計算方式皆合於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

　　第 70條規定觀之，肇致不利訴願人之原因應係出於評定單位地價錯誤

　　所致。據此，原處分機關即依上開判決意旨及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

　　第 70條規定，於 96年 3月 8日經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第 31次

　　會議評定略以：「　......案由：為辦理本市南港○○園區第○○區

　　區段徵收範圍內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之區段徵收後單位地價重

　　新評定作業......說明：......三、......重新評定區段徵收後地價

　　為 C4街廓每平方公尺 15萬元，R4街廓每平方公尺 8萬 5,000元（合計評

　　定後地價大於徵收補償地價），其考量因素如下：（一）C4街廓相較

　　於使用分區、建蔽率及容積率均相同之 C5街廓，具有交通條件較優（

　　C4街廓四面臨路，道路寬度分別為 50M、20M、15M、12M ，而 C5街廓

　　僅三面臨路，道路寬度分別為 50M、15 M、12M），且所處位置及預期

　　發展情形亦皆優於 C5街廓（C4街廓較接近世貿中心、商務娛樂設施及

　　觀光旅館用地等南港○○園區發展之主軸區域，利於未來土地開發利

　　用），故 C4街廓擬由原評定區段徵收後地價每平方公尺 13萬元提高為

　　每平方公尺 15萬元。（二）R4街廓相較於使用分區、建蔽率及容積率

　　均相同之 R5街廓及 R6街廓北側區塊，其位置、交通條件均較優（R4街

　　廓較接近捷運車站、世貿中心、商務娛樂設施及觀光旅館用地等南港



　　經貿園區發展之主軸區域，且宗地較為完整及方正，利於未來土地開

　　發利用），故 R4街廓擬由原評定區段徵收後地價每平方公尺 8萬 3,000

　　元提高為每平方公尺 8萬 5,000元......決議：提案照案通過......」

　　此有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第 31次會議紀錄影本附卷可稽。

　　是本案評定單位地價既已修正提高，業符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之意

　　旨；且評定後抵價地權利價值大於徵收補償地價，即原處分機關據以

　　通知訴願人應領回抵價地權利價值為 14億 2,085萬 3,350元，較徵收補

　　償地價 13億 7,169萬 6,000元為高。另訴願人應領抵價地面積並非前開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指摘有違誤之事項，且業經行政院核定在案，訴願

　　人就此再為爭執，尚難對其為有利之認定。至訴願人主張應補償其 9

　　,810萬 8, 500元，乃係原核定抵價地權利價值與徵收補償地價之差額

　　，然本次評定後抵偵價地權利價值已大於徵收補償地價，是訴願人再

　　為請求增加補償費，尚難採憑。從而，本案原處分機關所為處分，揆

　　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九、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之規定，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

　　　　　　　　　　　　　　　　　　　　　　　　　　委員　陳　敏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陳媛英

　　　　　　　　　　　　　　　　　　　　　　　　　　委員　紀聰吉

　　　　　　　　　　　　　　　　　　　　　　　　　　委員　戴東麗

　　　　　　　　　　　　　　　　　　　　　　　　　　委員　蘇嘉瑞

　　　　　　　　　　　　　　　　　　　　　　　　　　委員　李元德

中　　華　　民　　國　　96　　年　　 10　　　月　　　 30　　　日

　　　　　　　　　　　　　　　　　　　　　　　市長　郝龍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